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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职权涉及“举报奖励”法律法规及条款
	序号
	法律法规名称
	发文机构
	发布/
施行日期
	具体条款

	1 
	《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0年
9月25日
	第五十七条 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和投诉电话、信箱和电子邮件地址，依法处理有关生活垃圾管理方面的举报和投诉。
　　举报违反生活垃圾管理行为，查证属实的，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具体办法由市城市管理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2 
	《北京市建筑
垃圾处置管理
规定》
	北京市
人民政府
	2025年
4月24日
	第三十二条 本市建立建筑垃圾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机制，鼓励社会公众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违反建筑垃圾管理的行为进行举报。
本市探索建立建筑垃圾处置内部举报人制度，鼓励行业内部人员举报严重违反建筑垃圾管理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对查证属实的，执法机关应当加大对内部举报人的奖励力度，并对其实行严格保护。

	3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0年
9月1日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举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举报方式向社会公布，方便公众举报。
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对实名举报并查证属实的，给予奖励。
举报人举报所在单位的，该单位不得以解除、变更劳动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4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18年
10月26日
	第三十一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方便公众举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对实名举报的，应当反馈处理结果等情况，查证属实的，处理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开，并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举报人举报所在单位的，该单位不得以解除、变更劳动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5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18年
3月30日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污染大气环境举报制度，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网址等，明确有关政府部门的受理范围和职责。
有关政府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举报人反馈。
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的，有关部门应当给予举报人表彰或者奖励。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

	6 
	《北京市安全
生产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2年
8月1日
	第五十条 单位和个人有权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12350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及其网站，来信来访等形式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收到举报后，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不得泄漏举报个人信息。
本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举报奖励制度，并向社会公布。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1年
9月1日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
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8 
	《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16年
7月1日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事故隐患，均有权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为举报人保密，对举报有功人员应当给予奖励。
鼓励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举报本单位存在的事故隐患。

	9 
	《北京市节水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
3月1日
	第五十六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水务部门举报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水务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水务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受理举报。对举报属实、提供主要线索和证据的举报人给予奖励。

	10 
	《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
7月26日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湿地的义务，对破坏、侵占湿地的行为，有权向区、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湿地保护管理部门举报。
有关政府或者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和信箱；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经调查属实的，对举报人予以表彰或者奖励；将处理情况记录在案，供举报人查询。

	11 
	《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
5月30日
	第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和减少水土流失，对造成的水土流失结果依法承担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保护水土资源、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义务，有权向水行政部门举报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对举报并查证属实、为查处水土保持重大违法案件提供关键线索或者证据的，由水行政部门予以奖励。

	12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
9月24日
	第二十五条	市、区生态环境、水务等部门应当公布本部门受理对污染损害水环境行为举报的联系方式。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事项，应当及时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转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并告知举报人。对举报属实的，应当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13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
	2014年
1月1日
	第七条	禁止扰乱铁路建设、运输秩序。禁止损坏或者非法占用铁路设施设备、铁路标志和铁路用地。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损坏或者非法占用铁路设施设备、铁路标志、铁路用地以及其他影响铁路安全的行为，有权报告铁路运输企业，或者向铁路监管部门、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接到报告的铁路运输企业、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及时处理。
对维护铁路安全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备注：本表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动态调整。
